
遗失宁波市工程技术电

子专业中级工程师资格证

书 ， 编 号 015887， 声 明 作

废。 洪照明
遗失兰州铁道学院 （现

兰州交通大学） 电信系信号

专 业 毕 业 证 ， 编 号 ：

82558，声明作废。

蒋红芳

遗失购买宁波市鄞州城
投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华堂
嘉园项目 3 幢 1304 号房的合
同 2 份 ， 编 码
2016031300192，声明作废。

罗金火 马彩兰
遗失提单 1 份，船名航

次：NYK LYNX 841E,提
单 号 ： HLCUNG11809CB-
GE7， 卸 货 港 ： Manzanil-
lo, Mexico, 声明作废。

费思科钢管有限公司

遗失出 生 医 学 证 明 ， 号
码：J330131799，声明作废。

周瑾萱
遗失浙江省行政事业单位

非经营服务性收入收款收据，
票据代码：71101，票据号码：
1751796433，声明作废。
宁波市社区保安支队海曙大队

遗失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3320025829501, 开 户 银
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宁波分
行北仑支行，声明作废。宁波
保税区华之源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 1 份 FCR （我司 FCR

抬 头 NINGBO YINZHOU

SHUNYI CHAIN MAN-

AGEMENT CO.,LTD） 收货人

抬 头 B AND Q PLC B

&Q HOUSE CHESTNUT

AVENUE CHANDLERS

FORD EASTLEIGH HAMP-

SHIRE SO 53 3LE UK

FCR 号 码:KFS- NBO-

1807333， 声 明 作 废 ， 1 份

FCR 以重签件为有效件。

宁波新玮诺防护用品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3320002054801，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宁波大碶支行，声明

作废。

宁波市北仑区大矸星欣机械厂

遗失启事

接待处接待处：：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宁波市鄞州区宁东路901901号号 电话电话：：8768219387682193
时间时间：：周一至周五周一至周五 上午上午９９0000——11110000 下午下午220000——550000

微信号微信号NBRBXXGCNBRBXXGC

永寿发行站 永寿街8号 87103796 丽园发行站 薛家南路88弄20号 88185893
民安发行站 民安路248号 87373235 宋诏桥发行站 宋诏桥路83号-4 87842289
春晓发行站 育兴街27号 87929465 高新发行站 海棠路94号 87912229
江北发行站 生宝路70号 87676005 洪塘发行站 洪塘中路22号 87591475
鄞东发行站 四明中路93号 88117061 鄞西发行站 鄞县大道西段834号 88254798

下列日报下列日报发行部发行部均可受理均可受理

为宣传弘扬宁波金融业改革发展的社会影响力，
全面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市金融改革发展的丰硕成
果，宁波市金融学会现面向社会征集“改革开放40周
年宁波金融业最具影响力大事”。

一、征集内容
自 1978 年改革开放以来，在宁波金融领域发生

的，且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产生重大影响的大事，
推荐的大事应具有“事件重大、内涵丰富、影响深
远”的事实特征。

二、推荐报送方式
1、每件大事请应用 WORD 或 WPS 编辑不超过

500字的“文字介绍”，介绍内容包括事件概况、取得

的成效及社会影响力等，并尽量配相应图片 （图片应
电子版单独报送，不要贴到WORD或WPS里）。

2、在“文字介绍”末尾写明报送人姓名和联系方
式。发送至电子邮箱nbsjrxh01@126.com。征集时间从
即日起至11月16日，每人限报两条。

三、评选方式和奖励
学会将组织专家进行评选，并于12月在网络媒体

“甬派”上开展公众投票 （具体投票时间请关注“甬
派”），投票结果作为评选重要参考。评选最终结果将
在 《宁波日报》 和“甬派”等媒体上进行宣传展示。
根据最终评选结果和报送内容质量，评选出40个推荐
奖，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

宁波市金融学会有奖征集
“改革开放40周年宁波金融业最具影响力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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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非机动车管
理，保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
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办法》等法律、法规，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
政区域内非机动车的生产、销售、登
记、通行、租赁经营、停放以及相关管
理活动。

本条例所称的非机动车，是指以
人力或者畜力驱动，上道路行驶的交
通工具，以及虽有动力装置驱动但设
计最高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符
合有关国家标准的电动自行车、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等交通工具。

第三条 非机动车管理应当坚持
综合治理、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管理与
服务相统一的原则，依法保障非机动
车的道路通行权利，提高非机动车驾
驶人安全出行、文明出行的意识。

第四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
府应当加强对非机动车管理工作的
统一领导，优化交通出行方式，鼓励
市民绿色出行；完善非机动车通行、
停放等基础设施规划、建设。

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由
公安、质量技术监督、市场监督管理、
综合行政执法、交通运输等相关行政
主管部门参与的非机动车管理工作
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非机动车生
产、销售、登记、通行、停放等事项中
的相关重大问题。

第五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负责非机动车的注册登记、备案、
道路通行管理等工作。

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生产领域中非机动车及相关产品
质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负
责流通领域中非机动车及相关产品
质量和经营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互
联网租赁非机动车发展等政策制定
和统筹协调以及对从业主体的监督
管理工作。

综合行政执法、经济和信息化、
环境保护、规划、住房和城乡建设等
行政主管部门和残疾人联合会等人
民团体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非机
动车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六条 市和区县（市）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会同质量技术
监督、市场监督管理、交通运输、综合
行政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健全
非机动车监管信息共享和协作机制。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其他行政
主管部门在履职过程中发现不属于
本部门职责的违法行为，应当及时移
交有查处职责的部门处理。

第七条 电动自行车行业协会、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企业、快递企业、
外卖企业等应当加强自律，建立安全
管理规范，协助政府相关部门做好相
关管理工作。

第八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国
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
其他组织应当加强对本单位员工非
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交
通安全常识的宣传教育，提高员工交
通安全意识和文明出行素养。

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应当将
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交
通安全常识纳入法制教育的内容，加强
对学生交通安全意识的培养。

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体应当加强
对非机动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
和交通安全常识的公益宣传，增强市
民交通安全意识。

第九条 市和区县（市）人民政府
及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政务咨
询投诉举报平台，受理非法生产、销售
非机动车以及非机动车不按规定通
行、停放等各类违法行为的投诉、举
报，同时为投诉人、举报人保密。

第二章 销售和登记

第十条 本市对符合国家标准
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等
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实行产品目
录管理制度。未列入产品目录的，以
及国家尚未制定标准，由生产企业自
行制定标准生产的二轮电驱动车辆，
禁止在本市行政区域内销售。

产品目录依照《浙江省电动自行
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产品目录》执
行，并由市经济和信息化行政主管部
门适时予以公告。

第十一条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销售者应当查验产品合
格证明、产品说明书和进货渠道，确
保销售的产品已列入本省产品目录。

销售者应当通过店堂告示的方
式，向消费者承诺其销售的车辆已列
入产品目录，符合电动自行车、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登记上牌的条件。

销售者向消费者出具的销售凭
证中应当载明车辆的品牌、型号、车
架编号、电机号码等事项，并明示该
车辆已列入产品目录。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对上道路行驶的非机动车实施下
列行为：

（一）对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
进行拼装；

（二）改装电机或者发动机、限速
装置、控制器、避震器，增加电池组或
者改变电池容量、电压，拆除或改动
脚踏装置等影响车辆安全性能或者
功能的部件；

（三）加装座椅（除儿童安全座椅
外）或者擅自搭建车篷、安装支架等
影响安全驾驶的装置；

（四）其他改变非机动车定型技
术参数和构造，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安
全的。

禁止销售、驾驶具有前款所列情
形的非机动车。

第十三条 电动自行车、残疾人
机动轮椅车、人力三轮车和省人民政
府规定应当登记的其他非机动车，应
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取得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行驶证、号
牌后，方可上道路行驶。

第十四条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等非机动车租赁企业，应当自行对拟
投入使用的车辆统一编号，进行电子
注册。相关车辆信息接入互联网租赁
非机动车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后，方
可投入运营。

本市引导、规范企业开展互联网
非机动车租赁服务，实施总量调控，
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 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应当建立非机动车信息管理系
统，对非机动车进行信息采集和登记。

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会同市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和综
合行政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建立互
联网租赁非机动车行业监管和服务
平台，完善互联网租赁非机动车企业
的相关信息接入，对企业的经营活动
实行动态管理。

非机动车信息管理系统应当与
互联网租赁非机动车行业监管和服
务平台互联互通，实现信息共享。

第十六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在办理非机动车注册登记时，应
当采取播放安全宣传视频、发放安全
驾驶宣传资料等方式，对申请人进行
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宣传教育。

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应当通过增设牌证办理点、简化办
理程序、推行“带牌销售”等方式，为非
机动车所有人办理登记提供便利。

第三章 通行安全和
停车管理

第十八条 自行车、残疾人手摇
轮椅车以及依法登记的电动自行车、
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三轮车等非
机动车可以上道路行驶。

电动滑板车、独轮车、自平衡车
等滑行工具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十九条 依法登记的电动自
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人力三轮车
等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应当在车体
的明显部位悬挂号牌，并保持号牌清
晰、完整，不得故意涂改、遮挡、污损。

驾驶非机动车上道路行驶时，不
得使用伪造、变造的行驶证、号牌，不
得使用其他非机动车的行驶证、号牌。

第二十条 驾驶非机动车上道
路行驶时，应当遵守下列通行规定：

（一）按照交通信号的指示通行；
（二）与相邻行驶的非机动车保

持安全距离，在与行人混行的道路上
应当避让行人；

（三）不得驾驶安全设施不全或
者机件不符合安全技术标准等具有
安全隐患的非机动车；

（四）载物时应当采取加固措施，
防止发生货物散落、飘散等影响通行
安全的情形；

（五）有动力装置的非机动车掉
头、超车、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时，
应当提前开启转向灯，夜间行驶时应
开启前大灯，超车时应当鸣号并不得
妨碍被超车辆的正常行驶；

（六）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时，最高时
速不得超过十五公里;

（七）不得进入高速公路、城市快

速路以及其他禁止通行的区域；
（八）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

规的其他通行规定。
鼓励电动自行车驾驶人佩戴安

全头盔；电动自行车搭载12周岁以下
儿童的，鼓励为儿童佩戴安全头盔。

第二十一条 互联网租赁非机
动车经营企业应当依法规范经营，加
强对租赁非机动车的管理，维护道路
交通安全和市容环境秩序，并遵守下
列规定：

（一）按照市人民政府及其相关
部门的要求投放车辆，将非机动车动
态总量、重点投放区域动态总量、承
租人信用惩戒信息、非机动车停放位
置信息，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信
息实时、完整、准确接入本市互联网
租赁非机动车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

（二）协助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
门核实确定违法行为人，并提示其及
时接受处罚；

（三）非机动车整车及其主要部
件的安全性能应当符合国家标准；

（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规
范承租人依法停放车辆；客户端应当
告知承租人非机动车允许停放、禁止
停放区域，以及有关惩戒措施；

（五）建立投诉处理机制，及时受
理、处理车辆性能、停放秩序等方面
的社会投诉举报；

（六）配置必要的管理维护人员，
负责车辆调度、停放秩序管理和损
坏、废弃车辆回收，及时清理占用道
路、绿地等公共场所的车辆；

（七）遵守网络安全法律、法规的
要求，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数据
安全管理、个人信息保护等制度。

第二十二条 在限制人力三轮
车通行的区域，因市政公用、环卫、再
生资源回收、餐厨垃圾收运、送菜、送
奶等需要使用人力三轮车的，其总量
控制和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规定。

前款规定的人力三轮车，应当符
合行业主管部门对式样、标识、颜色、
外观尺寸等的规范要求，不得擅自改
变车厢外观和车辆使用性质。

第二十三条 快递、外卖等企业
应当加强对从业人员安全驾驶的管
理，建立相关惩戒措施。其从业人员
在提供劳务活动过程中，因驾驶非机
动车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受
到行政处罚，一个月内累计达五人次
以上的，或者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
律、法规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
亡，一年内达两次以上的，由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向社会公布该企业
相关信息，并责令其加强对从业人员
的交通安全守法教育。

第二十四条 车站、医院、商场、
学校、展览馆、影剧院、体育场馆、公
园等大中型公共建筑、公共场所的建
设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
定，配套规划、建设非机动车公共停
车设施，相关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落
实专人管理或者委托非机动车停放
专业服务机构管理。

居民住宅区建设单位应当按照
规划许可建设非机动车停车设施。

非机动车停车设施的设计、建设
应当考虑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的消
防安全；设置充电设施的，应当符合
消防安全要求。

城市道路上的非机动车停放区域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会同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根据道路条件和交通状况
统一设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擅自
占用道路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场地。

第二十五条 非机动车驾驶人

应当将非机动车停放在非机动车停
车设施内；没有设置非机动车停车设
施的，车辆停放不得影响道路通行。

非机动车驾驶人不得在消防通
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
非机动车，不得违反用电安全要求私
拉电线和插座给非机动车充电。

第二十六条 鼓励非机动车所
有人、生产企业为非机动车及驾驶人
购买第三者责任保险、人身伤害保险
和财产损失保险等相关保险。

鼓励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快递、
外卖等企业为驾驶人购买人身伤害
保险和第三者责任保险等相关保险。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的行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浙江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办法》和有关法律、法规
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经法定程序，本市对非机动车在
人行道上违法停车等事项实行综合
行政执法的，相关行政处罚由综合行
政执法部门实施。

第二十八条 违反第十条第一
款规定，在本市销售未列入《浙江省电
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产品目
录》的电动自行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
或者国家尚未制定标准，生产企业自
行制定标准生产二轮电驱动车辆的，
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
止销售，没收违法销售的产品，并处违
法销售产品（包括已售出和未售出的
产品）货值金额等值以上三倍以下的
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
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

第二十九条 违反第十一条第
二款、第三款规定，电动自行车、残疾
人机动轮椅车销售者未履行产品目
录告知义务和销售承诺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一
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消费者在本市购买的电动自行
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因未列入产品
目录无法上牌的，可以要求销售者退
货或者更换，销售者故意拖延或者无
理由拒绝的，由市场监督管理行政主
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违法所得一倍
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第十二条规定，
从事经营性拼装、改装、加装非机动
车或者销售拼装、改装、加装非机动
车的，由质量技术监督和市场监督管
理行政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
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两千元以
上一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一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先予
扣留车辆，通知驾驶人及时接受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二条第二
款规定，驾驶拼装、改装的电动自行
车、残疾人机动轮椅车上道路行驶
的，对驾驶人处五百元罚款，并对拼
装车辆予以收缴；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
款规定，已经登记的电动自行车、残
疾人机动轮椅车未悬挂号牌上道路
行驶的，处五十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
款规定，使用伪造、变造或者其他非
机动车行驶证、号牌的，对行驶证、号
牌予以收缴，处五十元罚款。

驾驶人接受处理后，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发还车辆，但前
款第一项予以收缴的除外。

第三十二条 违反第十四条第
一款规定，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等非机
动车租赁企业在非机动车投入运营
前，未将相关车辆信息接入互联网租
赁非机动车行业监管和服务平台的，
由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百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第十八条第
二款规定，使用电动滑板车、独轮车、
自平衡车等滑行工具上道路行驶的，
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正，
处五十元罚款。

违反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七项规
定，驾驶非机动车进入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路或者其他禁止通行的区域
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责令改
正，处五十元罚款。

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通行
规定但未发生交通事故，自愿接受道
路交通安全学习教育或者协助交通
警察维护交通秩序的，经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认定后，可以依法从轻、
减轻或者不予罚款处罚。

第三十四条 互联网租赁非机
动车企业违反第二十一条规定的，交
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可以约谈企业
相关负责人；拒不改正的，可以限制
车辆投放，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
下的罚款。

第三十五条 违反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擅自改变市政公用、环
卫、再生资源回收、餐厨垃圾收运、送
菜、送奶等人力三轮车车厢外观的，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可以扣留车
辆，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处一百元
以上二百元以下的罚款；擅自改变车
辆使用性质的，注销车辆牌证，可以
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六条 互联网租赁非机
动车违反规定停放影响行人和车辆
正常通行的，经营企业不能清除的，
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可以立即实施代
履行，将违法停放的非机动车搬离现
场，并可以对经营企业处一万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和单位及其工作人
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单位
或者上级机关、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依法履行非机动车生产、
销售监督管理职责，不依法查处违法
生产、销售非机动车的；

（二）不依法履行非机动车登记、
通行安全管理职责，不依法查处非机
动车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的；

（三）无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
程序执法的；

（四）其他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滥用职权行为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条例施行之前
购买的电动自行车未经登记的，其所
有人应当自本条例施行之日起六个
月内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申请
登记。符合本条例第十条规定的，发
放行驶证、号牌；不符合本条例第十
条规定的，发放临时通行号牌。

临时通行号牌有效期两年。过渡
期内上道路行驶的，应当悬挂临时通行
号牌，并遵守非机动车通行管理的有关
规定。过渡期满后，不得上道路行驶。

第三十九条 本条例自 年
月 日起施行。

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修订草案）
为了加强非机动车管理，保

障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
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
法权益，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十五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
请的 《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现将修订草案全
文公布，市民和社会各界如有修
改意见和建议，请于11月30日前
告知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

会。
联 系 地 址 ： 宁 波 市 宁 穿 路

2001 号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
员会

邮编：315066
联系电话 （传真）：89182967
电 子 邮 箱 ： nbrdfz@ningbo.

gov.cn
宁波市人民代表大会法制委员会

2018年11月5日

关于征求《宁波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
（修订草案）》意见的通告

【上接第1版】“消费者已经不
再把穿西服视为刚需了，而我们却
只会做西服，企业已经到了生死攸
关的时刻。”在转型和升级两条道
路中，郑永刚最终选择了前者，他
将目光投向新材料和新能源产业，
投向了和宁波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
紧密合作关系的上海。

不过，“出走上海”让郑永刚
站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面对质疑
和责难，郑永刚清醒而坚定：“我
们已经完成了资本积累，有条件进
入上海，而且新材料、新能源产业
还是一片蓝海，潜力无限。”

把杉杉总部迁到上海后，郑永
刚马上出手，带领杉杉于 1999 年
与鞍山热能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投入锂电新能源负极材料产业化，
开启企业转型之路。

很少有人知道，转型过程中，
郑永刚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曾表
示：杉杉进入锂电材料领域的前八
年都是亏的，亏得一塌糊涂，放弃
这一产业的声音在企业内部不绝于
耳。

所幸，郑永刚顶住了压力，等来
了行业爆发期。2007 年的苹果手
机、2014 年的电动汽车，让锂电池

从小众产业大步流星踏入时代的前
台，也让提前布局的杉杉迅速成为
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材料供应商。今
年上半年，杉杉营业收入同比上升
11.25%，净利润同比上升37.13%。

20 年寻梦“上海滩”，曾被指
责为“疯子”的郑永刚用行动证明
了批评者的短视。“民营企业要开
拓思维，更要抓住突破点和核心优
势。”如今，郑永刚的经历已然成
为民营企业转型的范本——找到正
确的战略方向，知道自己能做什
么，拥有哪些人才和资源，并最大
限度地激发它们。

回报故里桑梓情

浮沉商海三十余年，步入职业
生涯“下半场”的郑永刚，从冲锋在
前的“将军”转变为运筹帷幄的“主
帅”。去年 7 月，他接过了上海市宁
波商会会长的旗帜，心怀满满桑梓
情，频繁造访宁波、回报故里。

在宁波，他不止一次地表达对
家乡的感恩与热爱——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宁波人，发
家于宁波，在宁波度过了大半辈子。
虽然公司总部搬迁至上海，但我的

根还在这里。”
“我做过四五个省的投资顾问，

时常同当地的政要、企业家讲，宁波
有着全国一流的投资环境和政务环
境，是一片投资的热土。一旦宁波出
现好的投资项目，我会毫不犹豫地
为家乡发展添砖加瓦。”

“回到宁波做事情，一定要比
其他地方更认真、更谨慎。既然来
了，我就要做出让家乡人认可的

‘优秀作品’！”越是“家大业大”，
郑永刚越是不敢放松，在他看来，
杉杉的新材料、新能源产业远未做
到极致，定价话语权尚未收归己

有。今年，包头的 10 万吨锂电池负
极材料项目已开工建设，宁夏的锂电
池正极材料开发、生产、销售基地也
列入计划。

在郑永刚眼中，杉杉新拓展的奥
特莱斯综合体、健康医疗、旅游休闲
等产业也需要不断迭代，需要更多

“野生且有战斗力”的人才提供想法
和创意。

多产业齐头并进、将转型和创新
视 为 灵 魂 、 在 优 势 领 域 “ 做 到 极
致”……这是郑永刚数十年如一日不
变的准则，更是他对家乡宁波的期许
与承诺。


